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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建质函〔2025〕11 号

关于加强房屋市政工程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
安全管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市安管站，市建筑业协会，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我市房屋市政工程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安全管理，

有效防范机械伤害、高处坠落等事故的发生，保障从业人员生命

财产安全，确保我市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，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设备本体安全管理制度

（一）实行设备进场验收制度

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进场时，监理单位应组织施工单位、专

业分包单位以及设备租赁单位进行设备进场验收。应逐台查验出

厂合格证、厂家提供的出厂检测报告等设备质保资料以及制造商

提供的使用说明、安全信息等。要对设备安全保护装置、制动系

统、行走机构等关键部位进行逐项检查，由各方签署进场验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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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加盖公章后方可进场。

（二）实行设备编制专项使用方案制度

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作业前，施工单位应编制专项使用方案，

明确机械管理人员职责、作业部位、作业前安全检查要求、安全

操作要求、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，并对设备移动路径、使用环境

等进行充分的风险辨识，全面评估可能出现撞击、倾覆、挤压、

坠落等危险区域，明确划定高风险移动和使用区域，制定高风险

区域安全防护措施。监理单位应根据设备使用说明书和现场实际

情况，审查专项使用方案可行性，专项使用方案审批通过后方可

投入使用。

（三）实行设备检查和维护保养制度

使用单位或租赁单位应根据设备使用说明书、使用环境以及

使用负荷程度编制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方案。检查发现的问题应

及时反馈租赁单位和设备制造商，未消除故障及安全隐患不得使

用。

二、实行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制度

设备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负责培训单

位应根据施工现场使用环境、升降平台型号及相关规范标准制定

培训大纲、培训内容、学时、考核标准等要求，确保操作人员在

上岗前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技能和安全知识。

三、实行设备安全使用“十禁止”制度

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全面实行安全使用“十禁止”制度，建

筑工地现场使用的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应张贴安全使用“十禁止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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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牌。

（一）禁止未制定专项方案使用设备。使用移动式升降作业

平台应编制专项使用方案，制定具体安全保障措施，明确安全使

用要求。

（二）禁止未验收挂牌使用设备。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使用

前应由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专业分包单位联合办理检查验收，

并填写《升降作业平台作业前联合检查验收表》（详见附件），

验收合格后悬挂验收合格公示牌。设备每日使用前应由机械管理

人员检查机械动力装置、制动装置、主要受力构件情况，满足安

全使用要求方可交至操作人员。

（三）禁止未培训人员操作设备。操作人员应参加岗前培训，

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技能和安全知识，并经考核合格。

（四）禁止人员无防护使用设备。操作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

全帽、安全带和绝缘手套，安全带应正确系挂在可靠固定点上。

（五）禁止无专人监护运行设备。设备移动和工作区域要设

置安全警戒区，并安排专人监护。

（六）禁止超载、超速运行设备。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在使

用过程中，严禁超载、超速，搭载人员禁止超过 2 人。

（七）禁止在升起状态移动设备。设备需要移位时，作业平

台应降至最低点，严禁升起状态下进行移位。

（八）禁止设备升降过程中探出身体。移动升降作业平台在

升降过程中，禁止作业人员将任何身体部位探出平台防护范围。

（九）禁止超安全高度运行设备。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应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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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足够安全冗余，最大使用高度不应超过设备最大起升高度的 80%。

（十）禁止无安全限位装置运行设备。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

应根据现场使用环境，安装起升限位装置。针对复杂顶部作业环

境，可采用增加限位点、增加限位杆高度、设置环形限位杆等安

全保护措施，确保限位器保护范围覆盖整个工作平台，防止平台

升起过程碰撞结构梁板、设备、设施导致挤压伤害。

四、落实建设单位安全首要责任

建设单位应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首要责任，加强对工程项

目施工现场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的使用管理，检查进场验收、维

护保养、规范操作等安全使用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及时监督隐

患排查整改情况。

五、加强停放充电管理

施工现场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停放、装载等待时，要确保处

于停车档位并采取可靠的防溜车措施。充电式移动式升降作业平

台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，统一在专门设置的充电处充电，禁止在

项目临建设施内充电。机械管理人员应做好设备日常发放、班前

检查、日常巡检和充电管理等工作。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要定期

对设备充电情况进行巡视检查，重点排查临时用电和消防安全隐

患。

六、加强排查整治和监督执法

各项目参建企业要立即对所属项目开展“逐项目、逐设备”

的排查整治工作，全面掌握小型工程机械的安全使用情况。对排

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要严格落实“定时间、定措施、定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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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责任”的整改要求，确保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安管站要加大移动式升

降作业平台安全生产监管力度，组织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严

肃查处人员不履职、违规操作、安全措施不落实等施工安全违法

违规行为，坚决遏制移动式升降作业平台机械伤害、高处坠落等

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我市房屋市政工程领域安全生产形势

稳定向好。

附件：1.升降作业平台作业前联合检查验收表

2.升降作业平台安全使用“十禁止”

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 年 4 月 3 日

（联系电话：3831603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市安委办，市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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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升降作业平台作业前联合检查验收表
工程名称

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

监理单位 项目负责人

专业分包单位 项目负责人

设备型号 制造厂家

作业内容 作业部位、位置

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结果

1 进场登记
是否进行进场登记查验，设备型号、设备代码、额定起重量等信息是否与出厂合

格证一致。

2 验收挂牌
设备工况、限位警示装置是否符合要求，验收合格后是否悬挂“验收合格、限人

限载、操作及监护人员、操作规程、应急处置”等公示牌。

3 培训交底
是否已根据使用说明书、操作与安全手册等内容，落实操作和监护人员的岗位培

训和安全技术交底。

4 作业环境
设备移动和作业区域地面的承载力和坡度应符合要求，且地面无杂物；保持与建

（构）筑物、设施设备、灯具电缆等的安全距离；遇 6 级及以上大风和大雨、雷

雨等恶劣天气时，严禁室外作业。

5 限载人数 同一升降作业平台上作业人员不得超过两人，不得超过额定载荷作业。

6 人员防护 操作人员必须正确佩戴安全帽、安全带和绝缘手套。

7 用电安全
作业区域内临电线路应有绝缘隔离和防碾压保护措施；使用手持机具时，应确保

电源线与平台接触部位绝缘隔离；严禁在焊接时将升降作业平台用作地线。

8 规范作业
操作人员操作前应进行工况检查；升降作业平台行驶、移动或升降过程中，应观

察工作区域上下和四周的间隙；禁止人员攀爬，禁止抛掷物品。

9 监护巡查
升降作业平台作业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指派监护人员进行全程监护，专职安全员

和其他管理人员进行巡查。监护人员应熟悉设备基本操作和应急处置流程。

10 维护保养
施工单位应根据使用说明书要求对升降作业平台进行定期检查，委托生产厂家或

其授权的单位进行维护保养。

11 其 它

验收结论 验收日期：

参加验

收人员

施工单位 专业分包单位 监理单位

检查验收结果：

项目负责人： （项目章）

年 月 日

检查验收结果：

项目负责人： （项目章）

年 月 日

检查验收结果：

项目负责人： （项目章）

年 月

日备注：作业部位、位置一旦发生改变的，应重新进行检查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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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升降作业平台安全使用“十禁止”

一、禁止未制定专项方案使用设备

二、禁止未验收挂牌使用设备

三、禁止未培训人员操作设备

四、禁止人员无防护使用设备

五、禁止无专人监护运行设备

六、禁止超载、超速运行设备

七、禁止在升起状态移动设备

八、禁止设备升降过程中探出身体

九、禁止超安全高度运行设备

十、禁止无安全限位装置运行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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